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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偉民
電話：08-7320415#3635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002608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新園鄉烏龍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304817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 112年度教育部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及輔導人才庫完訓名單 

(4914686_11304817900_1_4914686_11304817900_1.pdf、
4914686_11304817900_1_4914686_11304817900_2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辦理113年第1梯次暨第2梯次校園霸凌事件專

業調查人才庫培訓計畫，請轉知所屬(如副本)報名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1月29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3280041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為建置各級學校霸凌事件專業調查人才庫，以利各

主管機關及學校運用，爰辦理旨揭培訓。

三、旨案時間地點如下：

(一)第1梯次時間：113年3月4日(星期一)至5日(星期二)。

(二)第2梯次時間：113年3月18日(星期一)至19日(星期

二)。

(三)地點：劍潭青年活動中心(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16

號)。

四、參訓人員資格，僅限已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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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與113年度校事會議調查專業人員研習之成員。

五、請於https://forms.gle/eT3af81YWMncyQrVA，完成報名作

業。

六、錄取者將於活動前兩週以電子郵件通知，請服務單位核予

參訓人員公（差）假，倘有課務同意課務派代。

七、學員全程參與培訓完成相關作業，將由教育部審查資格

後，列入校園霸凌事件專業調查人才庫，提供各級主管機

關及學校運用。

八、本案相關疑義請逕洽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學輔校安室。電

話：(03)3322101分機7459，陶睿智教官。Email：

namie602@ms.tyc.edu.tw。

九、檢附教育部113年第1梯次暨第2梯次校園霸凌事件專業調查

人才庫培訓計畫及符合資格名單各1份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、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、
屏東縣新園鄉烏龍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、
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

副本：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陳裕錫主任、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陳建銘主任、屏東縣
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吳明忠組長、屏東縣新園鄉烏龍國民小學蔡慧雅教師、屏東
縣立里港國民中學柯文成主任、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蘇傳桔校長、屏東縣屏東
市忠孝國民小學陳其昌主任、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傅勤展主任、本府教育處特
殊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79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